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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于 2016 年 6 月 14 日正式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

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下称“《意见》”), 确立了公平

竞争审查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实行。作为首部针对抽象行政垄断行

为的规定, 《意见》被寄望于在约束行政垄断行为、防止政府过度

和不当干预市场、排除竞争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简述 

 

《意见》中针对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标准和实施中涉及的重要事项

进行了明确:   

 

一. 明确审查对象范围。根据《意见》的规定, 适用公平竞争审查

制度的范围应当包括: (1)涉及市场准入、产业发展、招商引资、

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经营行为规范、资质标准等涉及市场主

体经济活动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政策措施, 以及(2)行政

法规和国务院制定的其他政策措施、地方性法规。《意见》全

文引用“政策措施”一词概括指代前述审查对象。尽管相关法律

对“政策措施”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范畴并无明确规定, 但我们

理解 , 通过从政策和法规的层级和涉及内容两个维度入手 , 

《意见》中将公平竞争审查适用范围规定得十分广泛, 不但涵

盖了《立法法》下规定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以及《立法法》

下未涉及的国务院颁布的各种政策措施, 还概括性地包涵了由

行政机关颁布的其他全部与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相关的规范性

文件及政策类文件。 

 

二. 确定“自我审查”原则。公平竞争审查将通过政策制定机关自我

审查的形式实现, 这也是由于目前无对口执行机构以及我国地

方政府层级复杂、地方政策多样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但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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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发挥社会督促作用, 政策制定机关应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或征求社会意见, 并将政策措施在其

出台后向社会公开。 

 

三. 明晰的审查标准。《意见》以“市场准入和退出”、 “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 “影响生产经营成本”及“影

响生产经营行为”四个标准作为审查角度, 列举了相应标准下共计十八项禁止的可能影响公平竞争的

情形。以该等详细列举的审查标准, 便于政策制定机关在实施公平竞争审查时逐一比对。同时需要

注意的是, 《意见》并未将公平审查标准限定于前述范围, 而是增加了一个“兜底条款”, 即便未落入

前述具体标准范围内, 如果政策措施具有减损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或增加义务的情形, 或违反《反垄断

法》的规定, 仍然应予纠正。 

 

四. 明确实施时间表。考虑到实际情况中,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以及对以往文件的清理难以做到一

步到位, 《意见》采取分步实施的办法。审查制度将首先于 2016 年 7 月起在国务院各部门和省级政

府及所属部门开始实施, 而后自 2017 年起在省级以下市、县两级政府实施。对于现存的政策措施, 按

照“谁指定、谁清理”的原则有序清理, 并应当优先处理、尽快废止那些反应比较强烈、影响比较其中、

影响比较突出的政策措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在对以往与企业获得优惠政策相关的政策措施的清

理过程中, 《意见》明确了已兑现的优惠政策不溯及既往的原则。 

 

五. 制度实施保障措施。《意见》同时就实施公平竞争政策的保障措施进行了原则性规定。对于违反公平

竞争制度出台的政策措施, 反垄断执法机构可提出处理建议, 相关部门可追求相关人员的党纪政纪

责任等。《意见》同时强调,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就涉嫌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标准的政策措施向有关部

门进行举报。 

 

律师评述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对我国现有行政垄断法律体系的重要补充, 有助于在从源头遏制行政垄断现象, 并

尝试针对抽象行政垄断行为提出一种新的救济途径。 

 

我国对于行政垄断行为早有相关法律规定。2008 年实施的《反垄断法》中专设一章“滥用行政权力排除、

限制竞争”对行政垄断行为进行规范, 并在其中明确禁止了利用行政权力从事限制经营自由、设定歧视性

限制条件、本地保护等行为。特别是, 《反垄断法》第三十七条明确规定, “行政机关不得滥用行政权力, 制

定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规定”。这一条文的存在为我国规制抽象行政垄断行为提供了明确法律依据。 

 

但是相较于具体行政垄断行为, 抽象行政垄断行为无论从事前审查、事后监督还是法律救济方面都几近空

白。 

 

具体而言, 对于某一具体行政执法行为中遭受行政垄断侵害的相对人, 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下保证了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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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寻求救济, 近年实践中亦不乏行政垄断领域成功的“民告官”的

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案件。除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外, 反垄断执法机构也会介入有影响力的行政垄断案

件, 并提出改正的相关建议(如 2014 年河北市交通厅对于本省客运班车实行“通行费”优惠一案中, 国家发

改委根据举报要求河北省人民政府纠正该案中的具体行政垄断行为)。 

 

反观抽象行政垄断行为, 《行政复议法》明确排除在没有具体行政行为时仅针对行政法规和规定申请复议, 

而《行政诉讼法》第十三条也明确规定, 人民法院对公民、法人提起的“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

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的诉讼不予受理。这决定了抽象行政垄断行为在我国现行行政

法律体系下事实上具有“不可诉性”。因此, 当作为市场活动主体的公民或法人因为具有行政垄断性质的政

策措施(例如各地政府多如牛毛的“红头文件”)而权益受损时, 实践中只能面对“束手无 

 

策”的窘境。除非政策措施制定机关的上级主管部门或者反垄断行政执法机构主动介入(实践中极少发生), 

这些抽象行政垄断行为事实上处于法律监管的空白地带。 

 

在难以通过事后救济规制抽象行政垄断行为的情况下, 《意见》为那些可能涉及行政垄断的政策措施的制

定与出台设置了强制的事前审查机制, 从而确保其中不存在排除、限制竞争的情形, 有助于从源头上遏制

行政垄断行为的发生。 

 

更重要的是, 《意见》赋予了针对抽象行政垄断行为的一种新的救济手段, 即针对涉嫌违反公平竞争审查

标准的政策措施, 直接向有关部门进行举报并要求及时对此进行处理。《意见》将有权进行举报的主体界

定为“任何单位和个人”, 无论其自身与该等政策措施是否存在利害关系。这一规定, 无疑将为可能遭受排

除和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不公平”对待的市场经济主体提供一种有效的救济途径。 

 

尽管《意见》对于原有行政垄断法律体系进行了补充与调整, 但我们也看到, 相关举报机制并未突破上述

关于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的原则, 且《意见》暂未就举报受理部门、举报程序这些与操作相关的重要事项

予以明确, 因此对于市场经济主体而言, 可以预见该等举报机制目前仍为较弱、且相对模糊的救济手段。

希望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可在日后通过立法的形式予以落实, 同时出台具体实施细则、设立对口执法监督机

构、明确相应处罚机制并赋予市场经济主体更大的寻求救济途径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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